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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12.75 亿元。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9 项，

预计交易总金额调整为 15.56 亿元，新增金额 28,066.32 万元，其中

销售产品、商品 14,890.00 万元，提供劳务 12,944.00万元，接受劳

务 219.32万元，关联租赁 13.00 万元。  

1、销售煤层气商品、产品  

因煤层气销售业务拓展，蓝焰煤层气向山西华新燃气销售有限公

司销售煤层气，共计 11,000.00 万元;向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销售煤层气，共计 3,000.00 万元；向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煤层气，共计 890.00 万元。 

2、提供劳务  



蓝焰煤层气向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煤峪口矿提供工程施

工服务，共计 700.00 万元；向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台矿提

供工程施工服务共计 244.00 万元；向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工程施工服务，共计 12,000.00万元。 

3、接受劳务  

蓝焰煤层气接受晋城奥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维修更新服

务,共计 4.32万元；接受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维修服务，共

计 215.00万元。 

4、关联租赁  

蓝焰煤层气向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以下简称“装备制造集团”）

有限公司租赁土地，共计 13.00 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参与该议

案表决的 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刘家治先生、田

永东先生、赵向东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晋能控股装

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需回避表

决，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二）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单位：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西华新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负责人聂银杉，注册资本 2,100 万元，注册地址

为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中心街 6号 2 幢 1层 3号，主营新能

源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咨询；燃气经营；管道输送服务等。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公司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该关联方

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二）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革非，注册资本 47,721.1万元，注

册地址为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 103号(阳光国际商务中心 A 座 1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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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层)，主营能源、煤化工项目的建设开发和生产；燃气经营等。截

至 2020年底，公司总资产 39.22亿元，净资产 1.97 亿元，实现营业

收入 34.09亿元，净利润 232.22 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山西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该关联  

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有履约和支付能力。  

（三）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存权，注册资本 1,703,464.16 万元,

注册地址为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主营矿产资源开采等。截至

2021 年一季度，公司总资产 3,913.30 亿元，净资产 894.56 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568.65亿元，净利润 12.45 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为其所属分公司煤峪口矿、四

台矿提供煤层气井施工服务。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

约和支付能力。  

（四）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蓝天翔，注册资本 34,000 万元,注册

地址为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南中环街中段数码港 2号 4层 C

区，主营煤层气的投资与技术开发等。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总资产



187,599.87 万元，净资产 42,609.45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370.60万元，利润总额 754.12万元，净利润 587.53 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山西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为其提供煤层气井施工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其他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10日披露的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内容：本次交易内容主要包括蓝焰煤层气向关联方销售

煤层气、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关联租赁。  

定价原则及依据：销售煤层气产品按照市场价格按月结算，煤层

气井施工按中标价和谈判价执行，根据合同总价结算，租赁按协议约

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蓝焰煤层气与山西华新燃气销售有限公司拟签订煤层气销售

合同。供气地点为蓝焰公司郑庄工区增压站、胡底工区增压站、赵庄

工区增压站、漾泉区块、左权区块、石西区块，供气方式为管道输送，

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国家天然气（煤层气）政策调整或根据市场

行情变动调整，按月结算。 



2、蓝焰煤层气与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签订煤层气

（管输）销售合同。供气地点为蓝焰公司胡底工区增压站，供气方式

为管道输送，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国家天然气（煤层气）政策调

整或根据市场行情变动调整，按月结算。 

3、蓝焰煤层气所属左权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与武乡县森众

燃气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供气地点为左权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与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管道交接点，供气方式为管道

输送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

按月结算。  

4、蓝焰煤层气与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煤峪口矿拟签订地面瓦斯抽

放井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容为地面瓦斯抽放钻孔直井 6 个，本工程

按合同总价结算。全部工程施工完毕验收合格后支付到合同总价款的

50%,钻孔资料交付后再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40%,一年工程质保期结束

后支付剩余的 10%质保金。 

5、蓝焰煤层气通过公开竞标，中标煤层气滚动开发续建工程 31

口 L型水平井产能建设以及后续排采服务总包工程的部分标段，中标

价格为 12000.00 万元，并已取得中标通知书。近期拟与山西煤层气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该工程总承包合同。工程内容为 10 口煤层气 L 型

水平井产能建设以及后续排采服务。  

6、蓝焰煤层气与晋城奥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拟签订维养协议书。

所确定的维保费包括：起重设备保养人工费、起重设备故障维修人工



费、交通差旅费、工具仪器仪表损耗费、管理费。协议到期后蓝焰煤

层气一次性付清全部维保费用及配件费。 

7、蓝焰煤层气与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承揽人）签订维修更

新合同。承揽人进行返厂维修更新，维修更新项目验收合格后，分期

支付承揽人至结算单价的 90%，留 10%作为质保金。保修期满无质量

问题后付清质保金。  

8、蓝焰煤层气与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

权租赁协议。租赁标的物为机关末站地块，蓝焰煤层气于每年 6月

30日前和 12月 31 日前将当年的租金费用分两次支付。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其中向关联方销售煤层气、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有利于拓展公司业

务，增加营业收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各项关联交易定价严格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当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以上交易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我们认真审阅了《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我们认为此项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

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对此项议案进行了

事前认可，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经审阅有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其中向关联方销售煤层气、向关联方提



供劳务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增加营业收入；上述关联交易按照竞争

性谈判、公开招标、市场价格等方式定价，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是合理的、必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三）董事会在表决此项关联交易提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23 日 


